本檔案未經整理
從美感經驗看基督徒的靜觀祈禱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林逸君

前    言

似乎是很不自量力，我選上了這本四百多頁的「文藝心理學」（註一），作為這次讀書報告的基本材料。也許是受到書中那套美學原理所吸引；因為作者朱光潛先生（註二）丟開純以哲學系統所演繹出來的美學理論，而從另一個角度，把文藝的創作和欣賞、當作心理的事實來研究，歸納出一些可適用於文藝批評的原理。雖然作者以西方文藝為論據的起點，並擧出許多西洋哲學名家、心理學家的分析和理論；不過，作者的觀點是客觀的，立場是穩固的，有取捨衡量的標準。他適當地折衷調合，把文藝、心理、哲學熔於一爐，鑄煉成一套美學理論，並擧出中國文藝，如詩、畫、書法，甚至音樂、舞蹈等的藝術創作和欣賞，加以證實和解釋。

在閱讀此書的過程中，引發了我很多的思考和反省，也分辨了可以接受的和不能接受的。例如對於作者所提及的「宗教也是擬人作用」的說法（註三），是不敢苟同的。不過，大體來說，我對該書相當讚賞，特別是它所指出的美感經驗，主要是形相直覺的活動。所謂美不僅在直覺的形相（物），亦不僅在主體對形相的直覺（心）；它是在心與物的關係上，是心藉物的形相（意象）來表現情趣。在這樣的了解下，使我聯想到這些道理，與基督徒的靜觀祈禱，在某種角度下的連貫性和相關點。在今日教會中仍有很多關注靈修的人，不斷在探索、追尋靜觀祈禱的究竟。如何解釋在靜觀中既實在而又抽象的情況？如何描述這些天人交往的「藝術」？於是我嘗試從美感經驗中幾個主要的觀點、來看基督徒的靜觀祈禱。本文分為三部分：

壹、美感經驗的說明

貳、從美感經驗看基督徒的靜觀祈禱

叁、靜觀與基督徒的整體生活

壹  美感經驗的說明

根據「文藝心理學」書中，作者的美感經驗分析：一、大致上是採納意大利美學家克羅齊（Benedetto Croce, 1866）（註四）的觀點，把美感經驗解釋為「形相的直覺」。二、指出「名理思考」與美感經驗，在藝術活動中的相輔相成。

一  美感經驗

形相的直覺：所謂美感經驗是心知物時的心理活動。克羅齊把「知」分為兩種：名理的logical和直覺的intuitive。「名理的知」是指對於諸個別事物的關係的知識，即涉及本身以外的事物或意義。「直覺的知」是指對於個別事物的知識，即不旁遷他涉，只全神灌注在事物的本身。心知物就是指在直覺的活動中，事物本身是一個獨立自足的意義或圖形。換句話說，形相是直覺的對象，屬於物；直覺是心知物的活動，屬於我。在美感經驗中，心所以接物者，只是直覺。物所以呈現於心者，只是形相。美感經驗是一種聚精會神的觀照。在純粹的直覺中只有一個意象，沒有抽象的思考、意志和欲念。形相對我來說，它的意義和效用暫時消失，由此進入物我兩忘的境界，它的結果是物我同一。

心理距離：要進入這樣的一個單純的意象世界，須在事物和實際人生中，闢出一種適當的距離，把我和物的關係，由實用的變為欣賞的。這種距離，一方面是超脫現實，另一方面却又與事物有切身的關係。指的是我和事物在實用觀點上的隔絕；而在美感經驗觀點上，我和事物的距離却又幾乎兩相疊合。正因如此，藝術把人從實用的時空世界搬到另一個世界去，無障無礙地來諦視美的形相。

物我同一（移情作用）：在凝神觀照時，除了所觀照的對象外別無所有；於是在不知不覺中，由物我兩忘走到物我同一，由物我同一走到物我交注；於無意之中，以我的情趣移注於物，以物的姿態移注於我，我的情趣與物的情趣往復廻流。這種移情作用常伴着美感經驗，不過它並非美感經驗本身，也不是美感經驗的必要條件。

二  名理思考與美感經驗

如上所述，美感經驗是單純的直覺，不帶任何名理的思考。這並不是說，美感經驗與名理思考毫無關涉，而是說兩者在作用的平面上不能同時共存；不過，它們彼此間却有相輔相成的作用。因為美感經驗是不能由整體的生命中分割出來的。無論就創造或欣賞來說，都不能說「物」只具有單純的形相，沒有實質、成因、效用種種意義。因為一切現象都有它的前因後果，美感經驗也不例外，它與人的實際生活有着密切的關係。其實，在美感經驗中，精神專注於孤立、絕緣的意象，這個意象的產生須借助於聯想。聯想是知覺、概念、記憶、思考、想像等的心理活動，意識在活動時就是聯想在進行。聯想愈豐富，則意象愈深廣、愈明晰。一位藝術家在突然得到一個靈感，見到一個意象以前，往往經過實際生活的體驗、觀察、反省、做學問等長久的準備。換句話說，頃刻的美感經驗，往往有幾千萬年的遺傳性和畢生的經驗、學問來做背景。這樣看來，我們不難明白，在藝術活動中，美感經驗可以說是領略美的境界，而美感經驗之前的名理思考是一種了解，為的是更能幫助進入美的境界。而美感經驗之後的名理思考，則是美感的反省和判斷；也是在此一時刻，人才覺察到美之所以為美。所以說，美感經驗與名理思考兩者不可或缺，是相輔相成的。

經過上述對美感經驗的說明，和它與名理思考的關係後，下文將以美感經驗為主，同時也不減低信仰超越性的幅度；從這樣的角度下來看基督徒的靜觀祈禱。

貳  從美感經驗看基督徒的靜觀祈禱

一  「形相的直覺」與靜觀

什麼是靜觀？甘易逢神父給靜觀所下的定義是：「靜觀是目向天主，是人在天主面前，實體在根源面前的心馳神注。整個的靜觀是基於實體一旦會意了他的所以然，而轉向其本源的一個主要動作。」（註五）從美感經驗來看，靜觀這一活動是凝神的觀照，是直覺的活動，是全神貫注於意象本身。在純粹的直覺中只有單純的意象世界，沒有抽象的思考、聯想，更沒有想像和感覺。在靜觀的境界中，有些是有清晰意象的，而且整個人的心神為意象所吸引，人單純地凝注於意象本身，而達到物我兩忘的境界。有些靜觀則是沒有清晰意象的，個體在很深的沉寂中，渾然而忘我。

靜觀祈禱與默想不同，靜觀祈禱不是思考、推論、反省……的理性活動。如以聖經作為反省的材料，對照自己的生活；或以福音中的耶穌為典範，檢討自己為人處事的心態；或由比喻中聯想到天父的仁慈，天父和我的關係；或在祈禱中與天父、與耶穌基督作心靈內的交談。這些祈禱的方式是在聯想、思考或實用的層面上。無可置疑的，這些都是很有價值，甚至很美的祈禱，但都不是靜觀的祈禱。事實上，很多人都覺察到，愈是在思考層面上活動的人，愈難採用靜觀的方式做祈禱。因為每一事物的概念，都會由於他的博學、思辨及分析而聯想到與此概念的關係上；如此，單純的直覺就消失於無形了。

靜觀祈禱也不在於心動、熱情，充滿動力的心理感覺。在靜觀祈禱中既然是沒有相互間的對談，沒有想像，沒有思考和反省；也不太可能清晰地去分辨「你」、「我」，更不會有意志和情感的興起。它是純粹的直覺活動，只凝注於意象本身，是一種「無所為而為」的神注。所謂感受、情趣和美感，是在靜觀祈禱之後，才回憶起來而有所評價的。在靜觀的時候只是心領神會，如魚得水，無論如何是難以旁遷他涉的。拿聖五傷方濟各來說吧！他可以徹夜不寐，張開雙臂，雙目向天，毫不厭煩地一遍一遍重覆誦唸：「我的天主，我的萬有！」事實上，他這句話已由於對天主所有的認知和體驗，逐漸地轉化為一個極單純的意象。換句話說：他已由口禱轉變而為靜觀的祈禱了。而就在那一刻，他已進入無限美善天主的奧祕中，當人如此心馳神注，整個沉浸在天主內，一切內在的、外在的活動彷彿都停頓了，因為在這一剎那間天主與人相遇了。

二  「心理距離」與靜觀

人處在一個競爭性的社會中，一切都講求效率、實用的價值。於是，人對於一般事物的看法都有了一種「常態」。譬如說：糖是甜的；乘車比走路快；看到太陽，立刻想到出門方便……等。這些「常態」幾乎完全佔住人的意識，以致人很難在日常生活中「見山是山，見水是水。」也許有時人需要如同叔本華所說的，「丟開尋常看待事物的方法」，去發現事物的平常的一面。靜觀的道理也是如此，它是一種不沾實用目的的祈禱。是拋開一般實用的價值而進行一些「無所為而為」的觀賞。正如前文所說的，它與反省的、思考的祈禱是有分別的。因為反省是查看自己的行為和心態是否合乎基督所要求的標準；目的在於修正基督徒的生活。思考會使人聯想到天父的慈愛，幫助人更領略與天父的關係。但靜觀祈禱本身不帶有上述這些實用目的。這並不是說，行靜觀祈禱的人從不反省、思考；而是說，人在靜觀中，不帶有這種理性的活動而已。

一如上述，不沾實用目的，拋開尋常對事物的看法，意思是在事物和我中間留出一種適度的距離來。這就是美感經驗中所說的心理距離。在凝神專注的觀照中，人進入物我兩忘的境界，理論與實用價值似乎都不存在；人為天主所提昇，突破了天人間的某種距離，彷彿超越了平常所了解的天人關係，被吸引到人之所能到達 — 與天主距離最接近 — 的極點。雖然如此，人在此刻，仍能非常清晰地意識到，天主是天主，我是我；也就是在這樣巧妙的距離和關係中，無窮美善的天主向人揭示了祂莫可言傳的奧祕。

三  「移情作用」與靜觀

所謂「移情作用」是把在我的知覺或情感，外射到物上去，使它們成為在物的。平常我們對於人、地、事、物的了解，能起「設身處地」，或「推己及人」的同情和共鳴，主要是基於外射的作用。但外射作用却不盡是移情作用，因為外射作用是單向的，由我及物，物我不必同一。移情作用則是雙向的，不但由我及物，也由物及我，物我必須同一。

在凝神觀照單純意象的祈禱中，有些是有清晰的祈禱圖像的，有些則是無清晰的祈禱圖像。有清晰圖像的祈禱，能來自移情的作用。擧例來說：一個人在靜默中，內目神注於這樣的「一幅圖像」 — 每次耶穌一抬頭，就看見父，一看見父的面容，祂就心曠神怡，立時體會到父的旨意，滿心愉悅地做父所喜歡的事。這種圖像的產生，用人的言語來描寫，是有時間的次序和限度。在意象方面來說，是極其單純、整體而不帶思考性的一種直覺。意象產生的同時，人不知不覺地由物我兩忘，走到物我同一，即在某種距離下與耶穌合而為一。耶穌對父的情懷移注（吸引）於我，我的情與耶穌的情相合，而在這一刻中，耶穌對天父的「心」彷彿轉為我對天父的「心」了。

叁  靜觀與基督徒整體的生活

一  信仰是靜觀祈禱的基礎

描述靜觀祈禱時，似乎容易使人產生某種錯覺，以為它是一項獨立的行動；其實它與基督徒的生活有緊密而不可分割的關係。一個人能進入靜觀的境界，絕不是偶然，而是藉着信仰而來的。信仰一方面來自天主的恩賜，和人對真理的渴求；另一方面，信仰也有它的過程，就是從認識信仰的對象開始，透過種種知覺、概念、思考、觀察和反省，逐漸在實際生活中，體認到神人之間的關係，從而向絕對者發出真誠的信念和愛慕。這樣看來，信仰在基督徒的生命中長期醞釀着。可以說，基督徒的靜觀往往有日積月累、世代傳承下來的信仰做背景；也有個人畢生對信仰的認知和體驗做媒介。因為在靜觀中人以整個的自我（心身、理智、情感……）在無限的天主面前，以信仰、以虔誠來專注於整個的「祂」。所以靜觀祈禱雖然不帶有絲毫的理性活動，却涵蓋了人對天主所有的知識、領悟、經驗、信心和愛。— 這是靜觀者在聖神的推動下，對信仰所做的長期而恆久的努力。

二  靜觀與行動的相輔相成

既然靜觀祈禱不是一項獨立的行動，而是基督徒整體生活中的一部分。那麼很自然地它與宇宙其他的受造物，特別是「人」有肯定的關聯。人在靜觀中只是暫時脫離現世的一切實用價值，而專注於絕對者天主，獲得天主的特殊垂顧，經驗到天主的全美全善。雖然這些內心深處的領會，絕非世上任何言語和符號所能比擬，而像是永恆直觀的淺嘗，然而這種祈禱是短促而一瞬即逝的；往後靜觀者有如目睹耶穌顯聖容的三位大宗徒一樣，不能永遠停留在超越的層面上，而必須腳踏實地，回到有限的時空世界。正如雅各伯書所說的：「沒有行為的信德是死的」（雅二14 — 17）。靜觀者需要面對自己的信仰，在生活中不斷地做抉擇。在平凡和具體的生活中、繼續體認這種天人之間的關係，並向世界傳達並作證所體驗到的天主。他的生活需要以祈禱中的天主，作為動力的泉源；也需要在行動中表達天主在人身上的能力。如果基督徒真能如此把生活視為一個加強天人關係的「空間」和「範疇」；那麼天主聖神將會在他身上工作，改變他，吸引他進入天主聖三的共融中。並在唯一的天主內與兄弟姊妹們，和一切受造物契合為一。綜合來說，基督徒的整體生活就是靜觀和行動，靜觀與行動是相輔相成的。靜觀祈禱推動着基督徒的行動，透過信仰的行動，無形中塑造了靜觀的有利「環境」，等待天主的再度親臨。再說，天下的道理大部分是殊途同歸的；靜觀與行動相輔相成的道理、還不是耶穌基督訓示的愛主愛人的總綱嗎？降生成人的天主子耶穌基督 — 世界和人類的中心 — 親自走進人類的歷史中，是祂首先開闢了這兩條具體的路：一條是通向天主的；一條是通向人的，而祂自己便是這兩條道路的交通樞紐。祂指示給普世人類：「誰看見祂，就是看見父。」（若十四9）「愛天主的也該愛自己的弟兄。」（若壹四21）

結    論

以上由美感經驗中領悟的靜觀現象，僅是從我有限的知識和祈禱的經驗中所作的嘗試。我得承認，人的看法和言語的表達是有限的，不能完全說明神人之間的交往，也不能描述天主在人心深處所造成的經驗。因此，我深深感受到人在天主面前的貧乏和限度。如果本文較強調以主體的人為出發點，即自下而上看天人關係，則必須從上而下來補充這種不足的現象。因為往往有些事理超越人的理智層面；內在於人的能以各種不同的科學方法加以分析。但超越的幅度則超乎人所能達到的範圍；若非天主主動地答覆人內在的渴求，人永遠不能超越自身有限的層面。（註六）祈禱也是如此，特別是靜觀的祈禱，主動者常是天主自己，祂是愛，是萬事萬物的開端和起步；是祂首先行動，並主動地進入人的生命中，把自己無可言喻的奧祕和旨意啟示給人。（註七）這對人來說，無異是一項額外的恩賜。基督徒是在聖神的帶動下開啟心目，全力開放於天主，在自由中獻上信德的服從和愛的回應。（註八）

附 註

註1   文藝心理學，朱先潛撰。民國73年3月初版，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出版。

註2   朱先潛，筆名孟實，生於一八九七年九月十九日，卒於（今年）一九八六年三月八日，北平。安徽桐城人，一九一六桐城中學畢業。一九二二年香港大學畢業。先後留學英、法等國，曾任教於清大、川大、武大及北大。遺有「給青年的十二封信」、「談美」、「文藝心理學」、「西方美學史」等著作。「文藝心理學」在民國25年完成。

註3   文藝心理學，47 ~ 48頁。

註4   克羅齊是意大利美學家，唯心派或形式派美學的集大成者。唯心派是十九世紀德國唯心哲學所醞釀成的一個派別。這派的開山始祖是康德，其後的重要人物有席洛、黑格爾、叔本華、尼采等人。

註5   靜觀蹊徑，第一章。甘易逢著，民國57年。光啟出版。

註6   救恩論入門，第二章，人對救恩的渴求。溫保祿著，民國74年9月初版。光啟出版。

註7   啟示憲章，2號。

註8   啟示憲章，5號。
本檔案未經整理
